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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150154

号

）：

"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提交的

《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现需要你公司就有

关问题

（

附后

）

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请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

。

"

本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

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仍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附

：《

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反馈意见

》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反馈意见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29

日

，

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

。

我会依法进行

了审核

，

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

1.

申请材料显示

，

2011

年

5

月

，

赵芙蓉代潘爱华等

4

名管理层人员持有未名集

团

60%

的股份

，

2012

年

10

月赵芙蓉将其所持股份转让给潘爱华等

4

名管理层人

员成立的海南天道

，

鉴于潘爱华等

4

名管理层人员已于

2011

年

11

月成立深圳三

道

，

因此潘爱华等

4

名管理层人员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未名医药的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没有发生变更

。

请你公司

：

1

）

补充披露赵芙

蓉代潘爱华等

4

名管理层人员持股的证据

。

2

）

补充披露潘爱华及一致行动人内部

权益量化分配比例的证据

，

其中持股比例最高的人最近三年是否发生变更及证

据

。

3

）

逐款对照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

"

实际控制人没

有发生变更

"

的理解和适用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

》

第三条的规定

，

补

充披露未名医药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是否发生变更

。

4

）

上述证据中涉及协议或

其他法律文件的

，

向我会补充提供相关协议的原件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

2.

申请材料显示

，

未名集团

、

未名医药历史上均存在股份代持

。

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

：

1

）

未名集团与未名医药历史上股份代持的被代持人

。

2

）

代持的原因

，

是否存在因

被代持人身份不合法而不能直接持股的情况

，

是否影响相关股权转让或增资决议及

审批的效力

，

是否影响潘爱华及一致行动人拥有未名集团及未名医药股份权益的有

效性

。

3

）

代持期间相关利润分配是否按比例支付给被代持人

，

被代持人是否按比例支

付股权转让款或出资

。

4

）

代持情况是否已全部披露

，

解除代持关系是否彻底

，

是否存

在经济纠纷或法律风险

，

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

3.

申请材料显示

，

未名集团原为北京大学作为主办单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管理

层人员在改制中受让国有股权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

1

）

未名集团历史上管理层人员受

让国有股权是否依据

《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

》（

国办发

〔

2003

〕

96

号

）

等规定履行了相应程序

。

2

）

潘爱华及一致行动人目前在未名医药拥有的股份权益

是否存在争议或纠纷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4.

申请材料显示

，

2010

年

12

月

，

王婉灵和郑松作为名义持有人代未名医药核心

管理团队增资

，

并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将上述股份以入股成本价全部转让给深圳三

道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行为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

如涉及股份支付

，

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

》

相关规定及对本次交易估值的影响

。

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5.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未名医药

2012

年

8

月

、

2013

年

4

月发生股权转让的原因

、

作价依据及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6.

申请材料显示

，

本次交易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停牌

，

2014

年

4

月

4

日

、

4

月

23

日

，

未名集团分别与国元信托签订

《

信托贷款合同

》，

未名集团向国元信托合计借款

29,805

万元

，

借款期限

24

个月

，

海南天道以其所持未名集团

30%

股权

、

潘爱华以其所

持海南天道

60%

股权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

。

请你公司

：

1

）

补充披露上述借款

的原因

、

用途

，

并向我会提供

《

信托贷款合同

》

原件

。

2

）

结合未名集团财务状况

、

现金流

状况

、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

授信额度等

，

补充披露未名集团是否具有偿债能力

，

本次交

易的收购人是否符合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条的规定

。

3

）

补充披露未名集团

与国元信托或他人之间

，

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未来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安排

。

4

）

补充披露

该控制权被质押事项是否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

（

四

）

项规定

。

请收购人财务顾问和律师

、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

7.

申请材料显示

，

未名医药原为北京大学作为主办单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实际

控制人之一潘爱华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

是未名医药的核心技术成员之一

。

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

：

1

）

未名医药现有专利及非专利技术是否属于职务发明

。

2

）

未来知识产权

归属的确定原则

，

是否存在潜在争议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

8.

申请材料显示

，

未名医药采用自主研发

、

合作研发

、

外包研发三种模式

,

已有

研发成果中多为自主研发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

1

）

现有专利及非专利技术是否为共

有

。

2

）

未名医药在研项目的研发模式

。

如为联合研发的

，

合作研发协议的主要条款

，

技术成果的归属

。

3

）

未来上市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否具有独立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

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9.

申请材料的

"

重大风险提示

"

显示

，

如市场环境

、

行业政策

、

业务拓展

、

司法程序

执行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

潘爱华及一致行动人

、

未名集团无法履行相关承诺

，

可能出现潜在同业竞争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造成全

部直接及间接之经济损失的风险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

1

）

上述市场环境

、

业务拓展的

具体情形

。

2

）

潘爱华及一致行动人

、

未名集团未来无法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形是否合

规

、

合理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0.

停牌期间

，

上市公司股东阿联酋绿色尼罗商业公司向北京华泰瑞联并购基金

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中广广视科技有限公司合计转让

730

万股上市公司股份

（

约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19%

），

转让价格较停牌前股价折价

6.85%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北

京华泰瑞联并购基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中广广视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

与本

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有无其他协议或安排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1.

申请材料显示

，

交易对方共同承诺未名医药在

2014

年

、

2015

年

、

2016

年及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160.38

万

元

、

22,346.80

万元

、

30,243.15

万元

、

36,797.05

万元

。

未达到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

，

交

易对方首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

不足的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

请你公司

：

1

）

补充披

露未名医药盈利预测报告净利润

、

评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

性

，

业绩预测的可实现性

。

2

）

补充披露未名医药业绩补偿安排是否符合我会相关规

定

，

承诺净利润是否足额覆盖收益法评估预测的未名医药母公司及子公司净利润

。

3

）

结合交易对方的财务状况

、

融资渠道

、

偿还能力等情况

，

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业绩承诺

的履约能力

、

业绩补偿的资金安排

。

请独立财务顾问

、

会计师

、

评估师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

12.

申请材料显示

，

未名医药建立以自建办事处方式为主

、

代理制为辅的销售模

式

，

并设立营销中心专门管理公司的销售活动

，

直接客户为经销商

。

办事处统一采用

"

预拨付

，

实报实销

"

，

实行公司预算拨付与区域先支付后报销相结合的销售费用结算

政策

。

请你公司

:1

）

补充披露自建办事处模式下出厂价格高于代理制的原因

。

2

）

结合

业务特点

、

客户类型

、

信用政策

、

结算政策

、

折扣政策

、

退货政策和退货比例等情况

，

补

充披露未名医药自建办事处和代理制两种销售模式的收入

、

成本

、

费用确认时点

、

依

据及合理性

，

并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报告期两种模式的产品销量

、

价格

、

收入

、

成本

、

费用

、

毛利率等财务指标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3.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

1

）

未名医药办事处在销售中的具体职能

。

2

）

未名医药办

事处是否存在经营活动

。

如是

，

是否依据

《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

第四条的

要求办理营业登记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4.

申请材料显示

，

报告期未名医药流动比率

、

速动比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

且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

，

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

，

最近一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

请你公司结合未

名医药实际经营情况

、

业务特点及同行业公司水平

，

补充披露未名医药资产负债率

、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是否处于合理水平

，

同时结合现金流量状况

、

未来支出安排

、

可

利用的融资渠道

、

授信额度等

，

补充披露未名医药财务安全性及对后续财务状况

、

经

营情况的影响

，

并提示风险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5.

申请材料显示

，

国内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市场属寡头竞争市场

，

仅四家企

业参与竞争

：

未名医药

、

舒泰神

、

武汉海特

、

丽珠药业

，

行业平均毛利率

58.26%

、

净利

率

24.43%

，

业绩增速总体放缓

。

报告期未名医药业绩增速

、

毛利率

、

净利率均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

。

请你公司进一步细分报告期各年度

"

恩经复

"

产品成本构成

，

结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

、

核心竞争优势

、

产品上市时间

、

产品生命周期及竞争对手情况等

，

补充披

露未名医药报告期业绩增速

、

毛利率

、

净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合理性及未来盈利

能力的稳定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6.

申请材料显示

，

报告期未名医药对恩经复产品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请你

公司结合未名医药产品质保期

、

库存储备

、

销售模式

、

发货模式

、

退货政策

、

销售情况

、

医疗改革政策变化

、

产品价格变动趋势及同行业情况等

，

补充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的充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7.

申请材料显示

，

报告期未名医药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占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分别为

36.18%

、

25.26%

、

19.13%

和

35.34%

，

主要项目为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

1

）

未名医药非经常性损益是否具有持续性及对未来经营业

绩的影响

。

2

）

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形成原因

、

确认

依据及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18.

申请材料显示

，

未名医药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购买日收购天津华立达

60%

股权

，

并按照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确认营业外收入

（

负商誉

）

4,051.41

万元

。

请你公

司

：

1

）

结合天津华立达实际经营情况

，

补充披露天津华立达报告期亏损的原因

。

2

）

补

充披露收购天津华立达股权时营业外收入

（

负商誉

）

确认的依据

，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与本次交易以收益法估值作价的差异及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

19.

申请材料显示

，

2013

年

4

月

，

未名集团将持有的科兴生物

26.91%

股权转让给

未名医药

，

股权转让价款为

17,391.93

万元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交易原因

、

作价依

据及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0.

申请材料显示

，

目前未名医药产品采用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模式

，

2014

年

11

月

25

日

，

国家发改委下发

《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

（

征求意见稿

）》，

明确将改革药品价

格形成机制

。

请你公司结合医药改革政策

、

定价模式的变化

、

市场竞争等因素

，

补充披

露未名医药收益法评估中产品价格预测的合理性

，

并就价格对估值的影响程度作敏

感性分析

，

同时提示风险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1.

请你公司

：

1

）

补充披露

2014

年未名医药营业收入

、

净利润的实现情况

，

如与

承诺净利润存在差异

，

补充披露原因及合理性

。

2

）

结合已有合同或协议

、

业务拓展情

况等

，

补充披露未名医药

2015

年业绩预测的可实现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2.

申请材料显示

，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市场属寡头竞争市场

，

该竞争格局在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保持稳定

。

"

恩经复

"

新药保护期为

12

年

，

即自

2001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

。

请你公司

：

1

）

补充披露鼠神经生长因子市场竞争格局判断的依据及合

理性

。

2

）

结合新药保护期限

、

产品生命周期

、

市场竞争格局

、

行业进入壁垒

、

替代产品

和潜在竞争者

、

产品研发

、

报批

、

上市周期等情况

，

补充披露未名医药收益法评估中

"

恩经复

"

营业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

并提示风险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

23.

请你公司结合未名医药产能

、

资本性投入

、

研发投入转化

、

新产品研发

、

市场

容量

、

市场份额

、

退货比例

、

业务拓展

、

核心竞争优势及同行业情况等

，

补充披露未名

医药收益法评估中

"

恩经复

"

营业收入

、

毛利率

、

净利率预测的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

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4.

请你公司结合未名医药自身特点及可比交易情况

，

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中折

现率相关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

25.

请你公司结合天津华立达产品定价模式

、

市场竞争格局

、

销售渠道建设

、

业

务拓展情况

、

产能利用率

、

资本支出投入及同行业情况等

，

补充披露天津华立达收

益法评估中营业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

26.

请你公司结合科兴生物产品审批进度

、

研发投入转化

、

市场需求与区域差

异

、

产能利用率

、

资本支出投入及同行业情况等

，

补充披露科兴生物收益法评估中营

业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7.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未名医药关联采购

、

接受劳务

、

租赁交易的必要

性

、

作价依据

，

并结合向第三方采购

/

接受劳务

/

租赁价格

、

可比市场价格

，

补充披露关

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8.

申请材料显示

，

北大资产为未名医药控股股东的参股股东

。

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

：

1

）

北京大学

、

北大资产

、

未名集团与未名医药关于

"

未名

"

商号的约定

。

2

）

未名医药

使用

"

未名

"

商号是否具有稳定性及对未来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

请独立财务顾

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9.

申请材料显示

，

2014

年

9

月未名医药向未名集团转让北京天业锦元资产

12,

853.28

万元股权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关联交易原因

、

作价依据及合理性

。

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30.

申请材料显示

，

本次交易属于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

。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备考

合并财务报表商誉确认依据及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

31.

请你公司结合未名医药报告期内主要税种

、

享受税收优惠

、

当期实现收入与

纳税税种及税额之间的关系

、

实际缴纳税额等情况

，

分年度逐项说明资产负债表

、

现

金流量表与税项相关科目的变动情况

，

列表说明纳税申报表

、

申报财务报表

、

原始财

务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32.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

1

）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历史缴纳情况

，

是否存在被追究处罚的风险

；

如存在未足额缴纳的情形

，

需补缴的金额及对未名医药

业绩和评估的影响

。

2

）

未来年度社保及公积金预测依据及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

、

律师

、

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33.

请你公司补充提供未名医药近三年纳税合规证明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34.2014

年

12

月

24

日

，

我会发布了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2014

年修订

）》（

证监会公告

[2014]53

号

）。

请

你公司对照新准则的要求

，

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或补充提供相关文件

。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

披露后

2

个

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

如在

30

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

，

应当提前

2

个工作日向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

，

经我会同意后在

2

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

及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

。

证券代码:601100� � � �证券简称:恒立油缸 公告编号:临 2015-006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６

号

”

文核准

，

恒立油缸首次

公开发行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价格为

２３．００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

额

２４１

，

５００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８

，

２５０．５１

万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３３

，

２４９．４９

万元

，

其中募投资金

１０２

，

４７９．６１

万元

，

超募资金总额为

１３０

，

７６９．８８

万元

。

以

上募集资金已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出具的会

验字

［

２０１１

］

４５８２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

理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专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二

、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

本公司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结合本公司的

实际情况

，

制定了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

称

“《

管理制度

》”）。《

管理制度

》

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

根据

《

管理制度

》

规定

，

本公司对募集

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

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

保证专款专用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投资金主要用于

“

年产

２０

万只挖掘机专用高压油缸项目

”、“

年产

５

万

只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项目

”

以及

“

液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

超募资金主要用

于

“

高精密液压铸件项目

”、“

１２

万只挖掘机油缸技改项目

”、“

液压泵阀项目

”

以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本公告日

，

除液压泵阀项目仍处于建设期外

，

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

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

前期规划投入液压泵阀项目的募集资金

（

包含从

“

１２

万只挖掘

机油缸技改项目

”

及

“

高精密液压铸件项目

”

的节余募集资金转入的部分

）

已全部使

用完毕

；

募集资金专户内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

（

含利息

）

已全部使用完毕

。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材料中详细披露

。

三

、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经公司与保荐机构

、

开户银行三方商议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均已办理了注销手续

。

上述账户注销后

，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随之终止

。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对应专户开立

、

注销情况如下表

：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

开立时间

募集资金专户

注销时间

年产

２０

万只挖掘机专

用高压油缸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武进支行

５３７８５８９０５０４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年产

５

万只重型装备

用非标准油缸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６７３６０５９２２２３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液压技术研发中心项

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湖塘支行

１０６０２３０１０４００１４１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超募资金专户

（

公司新

增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外滩支行

８０６２１０００９１８８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验资专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外滩支行

８０６２１０００９１８９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高精密液压铸件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６７４３０５９６６６８８８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万只挖掘机油缸技

改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武进支行

５１４４６０３２３２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液压泵阀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武进支行

５４４３６２５８７４５８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特此公告

。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550� � � �证券简称:

*

ST天威 公告编号:临 2015-035

债券代码:122083� � �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

2015

年

3

月

18

日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

：

保变电气

；

股票代码

：

600550

；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

限制由

5%

变更为

10%

●

公司

2014

年主要的利润来源是公司毛利率同比上升

12.23%

；

同时

，

转让子公司股权

本期确认投资收益

9,004.66

万元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

10,069.07

万元

。

一

、

股票种类

、

简称

、

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

一

）

股票种类与简称

：

A

股股票简称由

"*ST

天威

"

变更为

"

保变电气

"

；

（

二

）

股票代码仍为

"600550"

；

（

三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

2015

年

3

月

18

日

。

二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

2012

年

、

2013

年连续亏损

，

公司

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12

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大信审字

[2015]

第

1-00107

号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1,470.08

万元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89,504.27

万元

，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0.78

万元

。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公司对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

"

《

股票上市规则

》

"

）

第

13.2.1

条关

于退市风险警示和

13.3.1

条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项排除

，

经过排查

，

公司

2014

年度

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

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和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及

2014

年度经营情况

，

公司符合申

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

鉴于上述原因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

险警示的议案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同意了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

申请

。

三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3.2.21

条等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停牌

1

天

，

3

月

18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

，

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更为

10%

。

四

、

其他风险提示或者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2014

年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069.07

万元

。

虽

然公司

2014

年度实现盈利

，

但仍然存在盈利能力不强

、

资产负债率偏高等风险因素

。

公司股

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并不改变公司内在价值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550� � � �证券简称:

*

ST天威 公告编号:临 2015-036

债券代码:122083� � �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根据

《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4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

股票上市规则

》

"

）

的有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详见

2015

年

3

月

1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的相关公告

）。

2015

年

3

月

16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3.2.2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停牌

1

天

，

将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股票复牌后

，

股票简称将由

"*ST

天威

"

变更为

"

保变电气

"

，

股票代码

"600550"

不变

，

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更为

10%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5-019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

《

关于授权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

2015

年

3

月

04

日至

3

月

12

日

，

公司通过证券交

易系统择机出售持有的部分金融资产

，

分别为

:1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光大银行

（

证券代

码

：

601818

）

4,000,000

股股票和北京银行

（

证券代码

：

601169

）

1,742,000

股股票

；

2

、

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

：

海南橡胶

（

证券代码

：

601118

）

1,741,054

股股票

。

公司出售上述金融资产

获得投资收益约

500

万元

（

已扣除营业税金及附加影响

），

并对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

最

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已全部出清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

未持有任何交易性金融

资产

。

特此公告

。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3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92� �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5-017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退休并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监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

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

李苗春女士因已到退休年龄

，

申请

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以及监事职务

，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其子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

由于李苗春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

根据

《

公司法

》、《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李苗春

女士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监事后生效

，

在此之前

，

李苗春女士仍

将继续履行监事

、

监事会主席职责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补选监事

。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李苗春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

特此公告

。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 3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7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接到控股股东烟台恒

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邦集团

"

）

的通知

，

恒邦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480

万股办理

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2015

年

3

月

16

日

，

恒邦集团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交易

协议书

》，

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480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45,520

万股的

3.25%

）

办理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

，

出资方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3

月

16

日

，

质押期限

91

天

。

待购回期间

，

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

、

提案

、

表决等股东权利仍由原股东恒邦集团

行使

。

截至目前

，

恒邦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16,160

万股共质押了

16,160

万股

，

占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

100%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5.50%

。

特此公告

。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3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630� � �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15－010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收到由四川省科学

技术厅

、

四川省财政厅

、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

、

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

证书编号

：

GR201451000878

），

公司再次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

，

证书有效期三

年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

，

公司将连续三年

（

2014

年

-2016

年

）

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

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

即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2014

年度

，

公司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

题的有关文件精神

，

当年企业所得税暂按

15%

的税率预缴

。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公司本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特此公告

。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上接 B46 版)

� � �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６１１

，

６７６

，

４３４．５６ ９１．１１

其中

：

股票

６１１

，

６７６

，

４３４．５６ ９１．１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

，

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其中

：

债券

１０

，

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７

，

１２６

，

２１１．８３ ７．０２

７

其他资产

２

，

５０９

，

６７１．０７ ０．３７

８

合计

６７１

，

３２６

，

３１７．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１

，

６６４

，

７０４．８９ １．７９

Ｂ

采矿业

１９

，

５４０

，

６１８．４９ ３．００

Ｃ

制造业

４５１

，

８５２

，

３９８．４５ ６９．４５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１

，

０９６

，

１１７．９０ ３．２４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０

，

６２６

，

５３８．２４ １２．３９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２

，

８４９

，

３３０．７５ １．９７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５

，

２２９

，

５２６．４０ ０．８０

Ｓ

综合

－ －

合计

６０２

，

８５９

，

２３５．１２ ９２．６５

（

２

）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８

，

８１７

，

１９９．４４ １．３６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８

，

８１７

，

１９９．４４ １．３６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１

，

４０９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３

，

９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２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１

，

４４９

，

５９９ ９

，

２４８

，

４４１．６２ １．４２

３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２８８

，

２２９ ７

，

２８６

，

４２９．１２ １．１２

４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７２９

，

０４４ ７

，

２７５

，

８５９．１２ １．１２

５ ６００５８３

海油工程

６９０

，

８００ ７

，

２７４

，

１２４．００ １．１２

６ ０００５９８

兴蓉投资

９４７

，

５１０ ７

，

２３８

，

９７６．４０ １．１１

７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５０８

，

９０４ ７

，

１９０

，

８１３．５２ １．１１

８ ６０１１７９

中国西电

９２３

，

５０６ ７

，

１７５

，

６４１．６２ １．１０

９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１

，

１４４

，

１１２ ７

，

０７０

，

６１２．１６ １．０９

１０ ６０１９８９

中国重工

７６６

，

１０２ ７

，

０５５

，

７９９．４２ １．０８

（

２

）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４５８

时代新材

７２３

，

９０８ ８

，

８１７

，

１９９．４４ １．３６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０

，

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０

，

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０１４ １４

付息国债

１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１０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１１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期末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１

，

８０４．０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

，

１２４

，

９７６．９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７６

，

１０３．３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４６

，

７８６．８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５０９

，

６７１．０７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

６

）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４５８

时代新材

８

，

８１７

，

１９９．４４ １．３６

重大事项停牌

（

７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

１

）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基金历史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时间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２．７０％ １．２７％ －２９．５４％ １．４０％ －３．１６％ －０．１３％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８２％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５．５８％ １．６４％ ８．８３％ ０．９６％ ６．７５％ ０．６８％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７．５０％ １．１４％

？

２８．２２％

？

１．１５％

？

－０．７２％

？

－０．０１％

？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０％ １．３３％

？

８．９３％

？

１．３６％

？

－６．９３％

？

－０．０３％

？

注

：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中证新兴产业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

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２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的比较图

（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注

：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基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成立

。

十三、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

且由同一注册

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

基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

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

，

并提前告知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

１．

基金转换业务的适用范围

本基金已开通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

：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８０００１

）、

东

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

基金代码

：

５８０００２

）、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

：

５８０００３

）、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基金代码

：

５８２００１

）、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

基金代

码

：

５８２２０１

）、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８０００５

）、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

金代码

：

５８０００６

）、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

基金代码

：

５８３００１

）、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

基金代码

：

５８３１０１

）、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８０００７

）、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基金代码

：

５８２００２

）、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

基金代码

：

５８２２０２

）、

东吴新产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８０００８

）、

东

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８２００３

）

及东吴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８０００９

）

的基金转换业务

。

基金管理人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

，

并将另行公告

。

２．

开通转换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渠道和以下代销机构办理以上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深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

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厦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杭州数米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根据业务需要

，

本基金管理人还将会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十四、费用概览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８

、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

９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

规定时从其规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

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１％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

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１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

上述

（

一

）

中

３

到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

列

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

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基金收取认购费的

，

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

（

五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

金托管费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

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

（

六

）

基金销售的相关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

、

赎回费的费率水平

、

计算公式

、

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

“

八

、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

赎回

”

中的

“（

六

）

申购费与赎回费

”

的相关规定

。

具体申购费率如下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１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

－２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２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４％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

１０００

元

／

笔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

费率如下

：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０．５％

１

年

－２

年

（

含

２

年

）

０．２５％

２

年以上

０

本基金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届时另行规定

。”

（

七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十五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

，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

，

主

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２

、

在

“

二

、

释义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３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４

、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５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６

、

在

“

八

、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７

、

在

“

九

、

基金的投资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８

、

在

“

十

、

基金的业绩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９

、

在

“

二十一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

中

，

更新了相关内容

。

１０

、

在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中

，

增加了其他披露事项

：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摘要

》；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股权变更的公告

》；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

（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推出定期定额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

（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参加数米基金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延长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代销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基金

２０１４

年年度资产净值公告

》；

（

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

（

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工商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工商银行

“

２０１５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

公告

》；

（

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

十六、签署日期

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签署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